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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555               证券简称：神州信息            公告编号：2017-125 

 

神州数码信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报告书修订说明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人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神州数码信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7年12月1日披露

了《神州数码信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

金报告书》（以下简称“重组报告书”）等相关文件（全文披露于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根据本公司于2017年12月9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下

发的《关于对神州数码信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的重组问询函》（许可类重组问询

函[2017]第25号），本公司对重组报告书进行了部分补充、修改与完善。 

重组报告书补充、修改与完善的主要内容如下： 

1、补充披露了在募集资金未能实施或融资金额低于预期的情形下公司具体

的资金自筹方案以及对上市公司经营成果、财务状况的影响，详见重组报告书“第

六节 本次交易发行股份的情况”之“二、募集配套资金情况”之“（九）募集

配套资金失败的补救措施”。 

2、补充披露了标的公司2015年业绩增长原因，详见重组报告书“第九节 管

理层讨论与分析”之“四、标的公司的盈利能力分析”之“（一）营业收入分析”；

补充披露了2017年标的资产承诺业绩的可实现性，详见重组报告书“第五节 标

的资产的评估情况”之“一、恒鸿达科技的评估情况”之“（三）收益法评估说

明”之“4、营业收入预测”；补充说明了承诺期业绩补偿敞口和锁定股份的配

比情况和锁定股份保障，详见重组报告书“第一节 本次交易概述”之“三、本

次交易的具体方案”之“（四）业绩补偿与奖励安排”之“6、业绩承诺补偿的

充分性分析”；补充披露了业绩补偿安排合规性和绩承诺方的资信情况及完成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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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补偿的能力，详见重组报告书“第一节 本次交易概述”之“三、本次交易的

具体方案”之“（四）业绩补偿与奖励安排”之“7、业绩承诺补偿方式的合规

性及可实现性”；补充说明了瑞力骄阳、瑞斟投资、赵耀罡未进行业绩承诺的原

因，详见重组报告书“第一节 本次交易概述”之“三、本次交易的具体方案”

之“（四）业绩补偿与奖励安排”之“8、瑞力骄阳、瑞斟投资、赵耀罡未进行

业绩承诺的原因”。 

3、补充说明了标的公司核心管理团队、核心技术团队的主要构成情况及交

易后的安排或计划、保持核心高管、技术团队稳定拟采取的有关措施，详见重组

报告书“第九节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之“五、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的持续经营

能力、未来发展前景及当期每股收益等财务指标和非财务指标的影响”之“（二）

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未来发展前景影响的分析”之“2、标的公司核心管理团队、

核心技术团队的主要构成情况及交易后的安排或计划、保持核心高管、技术团队

稳定拟采取的有关措施”；补充说明了标的公司主营业务所处的行业或细分领域、

各业务经营模式、盈利模式，说明各产品或业务的规模、市场占有率及核心竞争

力，详见重组报告书“第四节 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之“四、恒鸿达科技的业

务与技术”之“（四）主要经营模式”、“第九节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之“二、

标的公司所属行业特点及经营情况分析”之“（九）恒鸿达科技的行业地位”。 

4、补充说明了报告期内前五大客户销售金额占比较高的原因、标的公司董

监高核心技术人员及主要股东和关联方在前五名客户供应商中持有权益情况，详

见重组报告书“第四节 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之“四、恒鸿达科技的业务与技

术”之“（五）主要产品产销情况”之“6、主要客户情况”、“第四节 本次交

易的标的资产”之“四、恒鸿达科技的业务与技术”之“（六）主要产品的原材

料耗用及供应情况”之“3、主要供应商”；补充说明了大客户依赖对标的资产

持续经营能力的影响，详见重组报告书“第四节 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之“四、

恒鸿达科技的业务与技术”之“（五）主要产品产销情况”之“6、主要客户情

况”；补充披露了电信运营商对渠道建设的支持政策和重视程度，未来可能发生

的变化以及应对措施，详见重组报告书“第九节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之“二、

标的公司所属行业特点及经营情况分析”之“（一）行业概述”之“2、营销渠

道信息化行业概况”、“四、恒鸿达科技的业务与技术”之“（五）主要产品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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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情况”之“6、主要客户情况”。 

5、补充说明了标的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刑事处罚的执行情况及对标的资产持

续经营能力的影响，详见重组报告书 “第四节 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之“一、

恒鸿达科技的基本情况”之“（十）标的公司及实际控制人涉及的刑事处罚对标

的公司经营的影响”之“2、刑事处罚对标的公司经营的影响”。 

6、补充说明了标的公司与可比公司毛利率的比较情况、报告期内标的公司

毛利率波动原因标的公司期间费用率情况和各业务成本构成情况、研发费会计核

算情况，详见重组报告书 “第九节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之“四、标的公司的盈

利能力分析”之“（四）盈利指标分析”。 

7、补充披露了本次交易后上市公司商誉总额占净资产、总资产比例情况及

上市公司前次收购其他公司股权形成的商誉减值测试情况及合理性，详见重组报

告书“第九节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之“五、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的持续经营能

力、未来发展前景及当期每股收益等财务指标和非财务指标的影响”之“（三）

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当期每股收益等财务指标和非财务指标影响”；补充修订了

商誉减值风险，详见重组报告书“重大风险提示”、“第十二节 风险因素”之

“一、与交易相关的风险”之“（八）商誉减值风险”。 

8、补充披露了交易对手方中私募基金及其管理人的最终出资人情况，详见

重组报告书“第三节 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之“（二）上海瑞力骄阳投资管理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之“3、产权控制关系”。 

9、补充披露了吴文良等自然人是否与章珠明构成一致行动人，详见重组报

告书“第三节 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之“三、其他事项说明”之“（一）交易

对方之间的关联关系”。 

10、补充说明了标的资产折现率相关参数取值合理性及与市场可比交易折现

率比较情况，详见重组报告书“第五节 标的资产的评估情况”之“一、恒鸿达

科技的评估情况”之“（三）收益法评估说明”之“13、折现率预测”。 

11、补充说明了标的资产本次估值与2015年6月估值差异的原因及合理性，

详见重组报告书“第四节 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之“一、恒鸿达科技的基本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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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之“（六）恒鸿达科技最近三年交易、增资或改制涉及的评估或估值情况”

之“4、2015年6月增资”及“第五节 标的资产的评估情况”之“二、董事会关

于拟购买资产的估值合理性及定价公允性分析”之“（六）本次交易价格的合理

性分析”。 

12、补充说明了本次估值营业收入、毛利率及折现率敏感性分析中，参数变

动率选取的合理性，详见重组报告书“第五节 标的资产的评估情况”之“二、

董事会关于拟购买资产的估值合理性及定价公允性分析”之“（四）报告期内变

动频繁且影响较大的指标对评估值影响及敏感性分析”。 

13、补充披露了本次交易对方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情况及交易对方的主要股

东及其他关联人基本情况，详见重组报告书“第三节 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之

“二、恒鸿达科技交易对方基本情况”及“三、其他事项说明”之“（四）交易

对方及其主要管理人员最近五年内行政处罚、刑事处罚、或者涉及与经济纠纷有

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情况说明及最近五年的诚信情况说明”。 

特此公告。 

 

神州数码信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 年 12 月 15 日 

 

 




